
 1 

      
  

江财人事字〔2018〕1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大人才 

队伍建设力度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为加快推进学校“双一流”建设，进一步加大学校人才队伍

建设力度，根据学校 2017 年 11月 5 日务虚会精神和第 2017 年第

25 次党委常委会精神，制定了《江西财经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大人

才队伍建设力度的实施意见》并经学校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落实。 

特此通知。 

 

 

江西财经大学 

2018 年 1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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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财经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大人才队伍建设 

力度的实施意见 

为加快推进学校“双一流”建设，进一步加大人才队伍建设

力度，实施人才强校战略，根据上级部门相关政策精神，结合学

校实际，制定了《江西财经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大人才队伍建设力

度的实施意见》，具体如下： 

一、深化校院二级管理体系建设，试行二级议价制度 

加强学院在人才工作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扩大学院人才工作

相应的自主权，激发学院发展动力，实行责、权、利相统一的原

则。 

（一）对学校入选江西省一流学科建设的优势学科（应用经

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成长学科（统计学、工商管理）涉及学

院试点实行二级议价制度。试点学院在引进人才时，可根据引进

人才的条件（资历、业绩、学术潜力等），对特别优秀的引进对象

或在本学科市场化薪酬较高的情况下，经学院学术委员会审议通

过，可在学校层面提供的统一引进待遇（一级议价）基础上申请

二级议价（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二）取消专业紧缺、非紧缺划分，引进博士均享受一级议

价待遇，具体如下表： 

岗位 
年薪 

(万元) 
住房补贴 
(万元) 

安家费 
(万元) 

科研经费 
(万元) 

备注 

海归博士 30 50 10 20 安排配偶工作 

国内博士 — 40 5 10 
有条件 

安排配偶工作 

（三）学校对实行二级议价的人才实施相应目标绩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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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学院应结合引进人才水平制定对应的工作任务。二级议价的

人才协议期满考核不合格，或人才中途调离，学校将从学院当年

度绩效二次分配项目中，核减相应人才二级议价的调增部分额度；

考核合格，学校将奖励学院二级议价调增部分额度的奖金，由学

院自行支配。 

二、全面提高引进人才及校内培育人才待遇支持 

（一）对高端人才提供更优厚的引进条件。 

1.整体引进高端人才领衔的团队，给予高端人才及其团队不

低于 1000万元人民币的引进待遇，学院及团队负责人自主决定使

用分配。学院与高端人才签订的团队工作任务，一事一策，整体

进行考核，由学院实施考核，学校审定。 

2.高端人才（两院院士、万人计划杰出人才、万人计划领军

人才、千人计划长期项目支持者、千人计划外专项目、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获得者、现任国务院学科评议

组成员、千人计划青年项目、长江学者青年项目）年薪 180 万元

人民币起（税前），具体引进待遇一人一策。 

（二）修订“百名人才”支持计划。 

充分体现按劳取酬、优绩优酬的原则，试行“百名人才”目

标任务管理、按年薪制计酬模式。提高“百名人才”的年薪标准，

首席教授从 50 万提高到 55 万；学科领军人才从 40 万提高到 45

万；青年学科带头人从 20 万提高到 35 万。按照“新人新办法，

老人老办法”的原则，修改完善“百名人才”申请条件，采取事

后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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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整引进高层次人才配偶安置政策。高端人才或学校

认定为特殊人才的配偶安置一人一策。海归博士配偶取得全日制

大专以上学历，可直接安置（人事代理）。国内博士配偶须取得全

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其中，符合从事教学工作岗位要求的按相

关考核程序进行和安置（人事代理）；不从事教学工作岗位的配偶，

结合当年度学校管理、教辅单位缺岗情况，进行竞争性考核录用

安置（人事代理）。 

三、配套政策 

（一）加大对学院、院长及其他在人才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的单位和个人的激励。在高端人才引进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组

织或个人，学校可参照高端人才年薪的 5%标准，进行一次性现金

奖励；采取二级议价的人才聘期考核合格，学校额外奖励学院二

级议价同等额度的奖金，由学院自行支配。 

（二）开展人才工作专项述职。人才工作考评情况将作为各

述职单位及其党政领导班子、党政负责人年终考评的重要依据。

2017 年考评结果为“优秀”者，学校对单位予以“人才工作先进

单位”表彰和奖励；在“基本合格”等次及以下者，学校对单位

及其党政负责人约谈。2018 年考评结果在“基本合格”等次及以

下者，学校除对单位及其党政负责人约谈之外，同时在经费、绩

效奖励等方面进行调减。对人才工作失职、不作为的党政负责人，

由监察处依规问责。 

（三）积极申报省人才项目工程，落实好江西省“双千计划”；

引进对江西省经济建设发展有利的高端人才，集聚和储备人才，



 

 — 5 — 

发挥我校作为省管高校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支持的作用；深

化校地合作模式，落实好省委教育工委、教育厅关于我校与北京

大学等著名高校干部交流合作项目，做实国内一流高校知名教授

来校挂职措施。 

 

 

 

 

 

 

 

 

 

 

 

 

 

 

 

 

 

 

 

 

 

 

 

 

 

 

 

 

 

 

                                                                 

  抄送：校领导                                                       

  江西财经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8年 1 月 3 日印发    

 


